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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浙江京东方显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提供银行借款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浙江京东方显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浙江京东方”）为本

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，为满足浙江京东方经营流动资金需求，京东方

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本公司”）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

决定在 2008 年继续向浙江京东方提供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担保，至

2008 年末对其担保余额不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（含等值外币）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浙江京东方成立于 1993 年，有关情况如下： 

企业名称：浙江京东方显示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注册地址：绍兴市人民东路 C-1 号桥 

法人代表：孙继平 

注册资本：12919.4 万元人民币 

主营业务：小尺寸显示器件、显示模块和相关配件的研发、制造、

销售。 

股权结构：本公司持有 69.29%的股份，浙江京东方管理团队持

有 30.71%的股份。 



 

三、本公司为浙江京东方提供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担保 

1、现时本公司为浙江京东方提供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担保情况  

截至 2007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公司对浙江京东方综合授信额度的

实际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6200 万元。浙江京东方核心管理团队已承诺

将其持有浙江京东方的部分股份质押给本公司，作为本公司对浙江京

东方提供担保的反担保措施。 

2、本公司为浙江京东方提供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担保的计划 

为满足浙江京东方的流动资金需求，本公司拟在 2008 年继续向

浙江京东方提供银行综合授信额度担保，至 2008 年末担保余额不超

过 5000 万元人民币（含等值外币），担保期限按借款银行的规定办理。 

3、浙江京东方银行借款资金用途 

本次由本公司担保的浙江京东方的银行借款，将全部用于补充浙

江京东方日常经营流动资金需求。 

四、董事会意见 

根据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》（证

监发[2005]120 号）有关规定，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定： 

1、同意本公司在 2008 年继续向浙江京东方提供银行综合授信额

度担保，至2008年末担保余额不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（含等值外币）； 

2、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他授权代表办理签署该事项有关程序审

核，及签署相关协议、合同等法律文件。 

以上决定需提请股东大会批准。 

五、累计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

截至 2007 年末，本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153,120 万元，占公司

2007 年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33.50％，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



 

147,079 万元。本公司没有向控股股东及关联方提供担保，也没有逾

期担保。被担保对象中，除浙江京东方外，2007 年末经审计的资产

负债率均没有超过 70％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。 
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董  事  会 

      2008 年 3 月 29 日 


